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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柱二范围内受涵盖跨国企业集团须由2025/26年度起
实施强制性利得税电子报税

首阶段强制电子报税将适用于2025年4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课税年度（即自
2025/26课税年度起）（适用课税年度）的利得税报税表。如在相应于适用
课税年度的财政年度（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），香港实体所属的跨国企
业集团是（或曾经是）支柱二范围内受涵盖跨国企业集团而同时香港实体是
该集团的第4AA部实体1（包括香港成员实体、香港独立合资企业、合资企业
集团的香港成员、在香港设立的无国籍成员实体或常设机构），此等香港实
体为首阶段强制电子报税适用实体，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自2025/26课税年
度起适用课税年度的法团（BIR51）或合伙业务（BIR52）利得税报税表2,3。

以采用12月31日的财政年度年结的香港实体为例，假如其所属的跨国企业集
团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财政年度是支柱二范围内受涵盖跨国企业
集团而同时香港实体是该集团的香港第4AA部实体，此香港实体则须自
2025/26课税年度开始强制以电子方式申报利得税，除非其所属集团的母实
体采用不同的财政年度年结。倘若香港实体与母实体的财政年结不同，情况
将较为复杂，需要个别考虑。

实施利得税电子申报的路线图

税务局已分阶段对香港法团及业务（独资业务除外）推行利得税电子报税，先
对大型企业实施，其后逐步推展至规模较小型的实体，其最终目标是在2030年
或之前全面实施电子报税4，路线图大致如下：

自愿性电子申报：自2022/23评税年度5开始可选择。

首阶段强制电子申报： 属支柱二范围内受涵盖跨国企业集团的香港第4AA部实
体，于2025年4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课税年度（即自2025/26课税年度）开始，
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利得税报税表。相关要求已载入《税务条例》第51AAB条
及新增的附表65。

次阶段强制电子申报：规模较小的企业亦须电子提交。预计至2030年，所有实
体最终均须以电子方式提交利得税报税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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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成员实体、合资企业、合资企业附属公司、无国籍成员实体或无国籍常设机构的定义载于《全球反侵蚀税基规
则》内。

2 有关支柱二范围内受涵盖跨国企业集团的定义，可参考我们2025年6月税务通讯： June 2025 - Global minimum 
tax and Hong Kong minimum top-up tax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s。

3 例外情况包括正进行清盘或合并的实体、在商业登记册没有纪录的实体、 已向公司注册处或商业登记署通知其
结业日期的实体、与利得税报税表一并提交的财务报表所涵盖的会计期间超过12个月、在2026年3月31日或之
前发出的2025/26课税年度利得税报税表、须重新提交曾以电子纪录形式提交但随后查明为无效的利得税报税
表。

4 参考税务局有关提交iXBRL的网页： https://www.ird.gov.hk/eng/tax/bus_ixbrl.htm。
5 参考我们2023年4月刊的税务通讯，内含有关当年电子报税的相关资讯： April 2023 - Profits Tax Returns 2022/23 

important changes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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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子申报流程中，在客户审批税务代表拟备的税项计算
表之后，税务代表（同时担任服务提供者）需将税项计算
表及审计财务报表档案转换成为可机读的iXBRL数据档方
可以电子提交，这档案转换流程需要先进行一个称为「标
记」（tagging）的程序。故此，客户审批税项计算表内
容后，税务代表还需额外完成至少三个如下所示程序：

电子申报流程概览

尽管具有数字化的特质，但与传统的纸本申报相比，电子
申报流程实际上需要额外的人工处理、判断和决策，具体
如下：

在传统纸本申报流程中，税务代表根据审计财务报表拟备
利得税报税表及税项计算表，安排客户审阅、批准及签署，
然后将已签署之纸本文件提交税务局。

拟备税项计算表 客户审批

 将税项计算表及审计
财务报表进行标记

 转换成iXBRL数据档

 拟备利得税报税表

上载及验证
客户审批转换后
的已标记档案及
利得税报税表

提交至税务局

• 验证障碍：转换后的iXBRL档须经税务局电子平台
验证，以确保系统可读性。如档案未能通过验证，
申报人须参阅税务局52页长的错误信息手册以找出
并修正问题，再重新上载。通常需要回到原始档案
修正错误。

• 语言及版本限制：税务局分类标准准则及税务局
iXBRL数据拟备工具 （税务局免费提供之转换软件）
暂时仅提供英文及繁体中文版。

• 格式及工具相容限制：用于标记的软件工具可能会
对原始档案中资料的格式有特定要求。例如，
Microsoft Excel及Microsoft Word档案必须符合
特定字体、日期格式和符号标准，方可供系统转换
成iXBRL数据。

标记、上载及验证流程为时间轴做成的挑战：

• 标记复杂度：必须依据税务局的分类标准准则
（IRD Taxonomy Package）对原始档案数据栏位
进行标记。举例说，现时英文版的税务局财务报表
分类标准涵盖逾7,000个标签。税务局会定期更新
分类目录，不同的课税年度适用的分类标准准则可
能不一样，所以需要专人监控。

• 强制数据标记要求：税项计算表中的最低标记数据
要求超过100个项目。审计财务报表中的损益表、
资产负债表、关联方交易及物业、工业装置及设备
相关附注均必须标记。虽然标记软件工具一般附有
自动标记功能，惟仍须人工复核及修正以确保无误。



立信德豪观点

标记程序须在最终版的税项计算表及审计财务报表上进行。
纳税人宜在完成文件最终版到申报截止日期之间预留充足
时间，容许标记及档案验证工作顺利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完
成。

正因为电子申报需额外时间及人力，所以税务局一般会批
出比传统纸本申报截止日期多一个月时间给利用电子申报
的纳税人。

我们强烈建议受需要强制电子申报的纳税人，积极规划审
计时间表，预留充裕时间让税项计算表及审计财务报表定
稿并签署之后进行标记及验证程序，例如沿用传统纸本申
报截止日期作为税项计算表及审计财务报表定稿并签署的
目标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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